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办法

第一条 国家助学金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用

于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目的主要是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生活费用开支。为切实做好我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和《河

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 高

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冀教财〔2019〕5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评对象

凡取得我校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专科在校学

生，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者，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

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标准为每人每学年平均 3300

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国家奖学

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四条 资助名额分配及标准

（一）学院在综合考虑学生人数、专业等因素的基础上，

将国家每年确定的我院国家助学金获得者名额分配到各系

部。在分配名额时，按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适当向国家、

行业需要的特殊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倾斜。

（二）名额原则按照各学院学生国家助学贷款比例进行分



配并动态调整，学生资助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况进行适当微调。

第五条 申请国家助学金，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六）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的评审机构

（一）为加强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专门成立

以院主管领导为负责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该中心负责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并负责评

审工作的部署、组织、协调和材料的审核工作。

（二）各系成立学生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系学生国家奖学金、励志奖

学金、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工作。

（三）以班级为单位，在系学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

小组的指导下，成立以政治辅导员任组长，学生代表担任成员

的评议小组，负责本班学生国家助学金的评议工作。评议小组

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系范围内公示。

第七条 国家助学金的评审程序

（一）国家助学金按年度申请和评审，学校每年 9 月开始

受理申请，当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评审；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依据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组织评审工作，实行等额

评审；



（二）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国家助学金名额的 1.1

倍确定候选名额，按系内上学年在籍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数

分配至各系；

（三）符合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学生，可向所在系提出

书面申请，填写《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

表》；

（四）班级在班主任或辅导员的指导下对学生个人申请进

行讨论和民主评议；

（五）班主任或辅导员负责并向系内推荐人选；

（六）各系根据学校分配名额进行初审，将确定推荐学生

名单在系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

将推荐名单和《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等有关推荐材料，报

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汇总复审后等额确定拟推荐名

单，报学院审批；

（八）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学校审批推荐名单在全校范围

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完备推荐

手续，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九）学校为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颁发助学金，有关奖

励材料记入学生个人档案和学校文书档案。

第八条 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一）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如学生个人或班级对国家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可向所在系、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逐级提出申诉。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

严肃查处；



（二）国家助学金专款专用，由学校财务发放到获得资助

的学生银行卡，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和

挤占；

（三）各系要做好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工作，

监督、指导学生合理使用国家助学金。禁止学生用国家助学金

请客、高消费及其他非法用途；

（四）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应首先用国家助学金冲抵所

欠学校学杂费用；

（五）学校推荐参加国家助学金评审的学生不能在同一年

度内申请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省政府助学金等大额资

助与奖励。

第九条 因休学被取消国家助学金资格的学生，返校后，

可以申请下一学年国家助学金；因其他原因被取消国家助学

金资格的学生，在校期间不得再次申请国家助学金。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此前学校发

布的其他相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 年度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本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入学时间

系别 班级 学号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户口 A、城镇 B、农村
家庭人口

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全家年

支出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庭经济困难

情况认定结果
□A特别困难 □B 困难 □C 一般困难

是否符合

资助条件

是□

否□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 名 年 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申请理由：(简要概括主要为本人在校表现)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档次

□ 一档

□ 二档

□ 三档

系审核意见：

同意申报国家助学金第 档。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系、专业、班级、学号等名称均采用教统一全称和编号。


